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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5137《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第3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第4部分:太阳能特性试验;
———第5部分:耐化学侵蚀性和耐温度变化性试验。
本部分为GB/T5137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5137.3—2002《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3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

耐模拟气候试验》。本部分与GB/T5137.3—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试验应用条件(见2002年版的第4章);
———删除了耐辐照试验中可以使用等效光源的规定(见5.2.1,2002年版的5.2.1);
———增加了试验试样切裁的要求(见5.3、6.3、7.3、8.3、9.3);
———删除了各试验项目的结果表达,将结果表达中有关试验过程的内容添加到试验程序或增加到

试样要求中(见5.4、6.4、7.4、8.4、9.4,2002年版的5.5、6.3、7.3、8.3、9.6);
———增加了试验前试样放置时间的要求(见5.4.1、6.4.1、7.4.1、9.4.2.1);
———增加了耐热试验、耐湿试验和耐燃烧试验的装置要求(见6.2、7.2、8.2);
———增加了耐热试验对发生超温效应时的处理方法(见6.4.3);
———增加了刚性塑料的试验方法(见7.4、9.4.2);
———增加了耐燃烧试验的样品尺寸要求(见8.3);
———增加了耐燃烧试验的结果计算及表达方式(见8.4);
———修改了耐模拟气候试验的试样大小(见9.3,2002年版的9.3);
———删除了耐模拟气候试验的抗磨性要求(见2002年版的9.5.2、9.6)。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3917:2016《道路车辆 安全玻璃材料 耐辐照、高温、潮湿、

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部分与ISO3917:2016的章

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关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旭硝子

汽车玻璃(中国)有限公司、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奔迅汽车玻璃有限公司、迈图(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义汽车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信义汽车部件(芜湖)有限公司、国家安全玻璃及石英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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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丁佐鑫、左辉霞、吴辉廷、包霁、程学然、李娜、吴成武、王伙红、王银茂、杨建军、
王尧、汪勍、罗骏、杨平平、祁琨、刘静、庞堃、闫冉、肖颂华、凃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5137.3—1985、GB/T5137.3—1996、GB/T5137.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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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3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

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1 范围

GB/T5137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安全玻璃的耐辐照试验、耐热试验、耐湿试验、耐燃烧试验和耐模

拟气候试验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汽车安全玻璃的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137.1 汽 车 安 全 玻 璃 试 验 方 法 第1部 分:力 学 性 能 试 验(GB/T5137.1—2020,

ISO3537:2015,MOD)

GB/T5137.2 汽 车 安 全 玻 璃 试 验 方 法 第2部 分:光 学 性 能 试 验(GB/T5137.2—2020,

ISO3538:1997,MOD)

GB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9656 汽车安全玻璃

GB/T16422.2—2014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氙弧灯(ISO4892-2:2006,

IDT)

QC/T1119 汽车安全玻璃术语(QC/T1119—2019,ISO3536:2016,MOD)

3 术语和定义

QC/T11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0℃±5℃;

b) 气压:8.60×104Pa~1.06×105Pa;

c) 相对湿度:40%~80%。

5 耐辐照试验

5.1 试验目的

确定安全玻璃材料经一定时间辐照后是否会因老化而出现明显的变色或导致透射比降低的现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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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装置

5.2.1 辐照光源

无臭氧石英管式中压水银蒸汽弧光灯。灯壳的轴应是垂直的。灯的标称尺寸是长360mm,直径

9.5mm,电弧长300mm±14mm,其工作功率为750W±50W。
若安全玻璃使用环境中的照射光源与上述光源无良好相关性,应重新选择合适的辐照光源。

5.2.2 电源

能够为弧光灯(5.2.1)提供最小值为1100V的启动峰压和500V±50V的工作电压的交流电源。

5.2.3 试样旋转装置

以1r/min~5r/min的速度绕着设置在轴心的辐照源旋转,以保证均匀辐照。

5.3 试样

尺寸:300mm ×76mm。
试验采用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上较平部位切取的试验片作为试样。切取试验片时,如制品为

前风窗用安全玻璃,应从可见光透射比测量试验区内切取,且试验片的一个短边应为可见光透射比试验

区上边缘的一部分,可见光透射比试验区应符合GB9656的规定;如制品为前风窗以外用安全玻璃,试
验片的一个短边应为制品上部原始边的一部分。

5.4 试验程序

5.4.1 试验前应将试样保存在第4章规定的条件下4h后进行试验。

5.4.2 在辐照前,按GB/T5137.2规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保护每块试样的一部分,使
其免于辐照,然后,置试样于离灯轴230mm处的装置上,并使其长度方向上与灯轴平行。在整个试验

中保持试样温度为45℃±5℃。试样面向灯的一面应是装车时朝外的一面。辐照时间为100h。

5.4.3 辐照后再测定每块试样辐照区的可见光透射比。

5.4.4 对同一块试样在辐照前后的可见光透射比进行比较。对于变色或调光玻璃,应分别测量试样在

辐照前后的最低及最高可见光透射比,并对同一块试样在辐照前后的最低可见光透射比进行比较,以及

对同一块试样在辐照前后的最高可见光透射比进行比较。

5.4.5 辐照后应观察试样的变色情况:置试样于白色背景上,比较辐照区与遮挡区的差别;也可以选择

测定试样在辐照前后的三原色坐标系,并按照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的规定计算色差,记录辐照前后的

色差。

5.4.6 用白色背景检查时,同时观察并记录变色、出泡、浑浊等外观变化。

6 耐热试验

6.1 试验目的

评价安全玻璃经受一定时间的高温作用后,其外观质量是否出现变化。

6.2 装置

沸水箱、高温烘箱或其他密闭的可加热的仪器。
沸水箱应能在当地气压条件下保证沸水温度达到98℃~100℃。高温烘箱或其他密闭的可加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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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器,应能加热试样至100℃,且使试验过程中仪器内部及试样温度保持均匀。

6.3 试样

尺寸:至少为300mm ×300mm。
试验采用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上较平部位切取的试验片作为试样。切取试验片时应保证试验

片至少一边为制品原始边的一部分。

6.4 试验程序

6.4.1 试验前应将试样保存在第4章规定的条件下4h后进行试验。

6.4.2 将试样加热至98℃~100℃,保温2h。然后让试样自然冷却至室温。

6.4.3 若安全玻璃的两个外表面均为无机材料,试验时可将试样垂直浸入沸水中至规定时间,应注意

避免过分的热冲击。如果沸水温度无法达到规定要求,或安全玻璃为塑玻复合材料,则应将试样置于满

足要求的高温烘箱或其他密闭的可加热的仪器中进行试验。

6.4.4 若试样的裂纹扩展到混淆试验结果的程度,则该试样报废,应换上另一试样试验。

6.4.5 试验结束后观察并记录试样中产生的气泡和变色等其他缺陷。距非切割边15mm,距切割边

25mm或距可能产生的任何裂纹10mm范围内的缺陷,不做考虑。

7 耐湿试验

7.1 试验目的

为了确定安全玻璃能否经受一定时间的大气湿气的作用。

7.2 装置

耐湿试验箱。
耐湿试验箱应能保持密闭,且在试验过程中保持温度50℃±2℃恒定、相对湿度95%±4%恒定。

装置中应采取措施避免试样表面产生任何水汽凝结现象,同时应防止试验箱内顶板和壁面上的凝结水

滴到试样上。

7.3 试样

尺寸:至少为300mm ×300mm。
试验采用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上较平部位切取的试验片为试样,适用时也可以制品为试样。

切取试验片时应保证试验片至少一边为制品原始边的一部分。

7.4 试验程序

7.4.1 刚性塑料应在23℃±2℃,相对湿度50% ±5%的条件下放置48h后进行试验。除刚性塑料

外,其他类型玻璃材料应将试样保存在第4章规定的条件下4h后进行试验。

7.4.2 将试样垂直置于耐湿试验箱中历时336h(2周),试验箱的温度保持在50℃±2℃,相对湿度为

95%±4%。如果几块试样同时试验,试样之间应留适当的空隙。

7.4.3 试验完成后,夹层玻璃应在第4章的条件下放置2h再进行评价。贴膜玻璃、塑玻复合材料和刚

性塑料则应放置48h后再进行评价。

7.4.4 放置时间结束后,以白色背景观察并记录试样中产生的变色、出泡和浑浊等其他缺陷。距非切

割边10mm或距切割边15mm范围内的缺陷,不做考虑。

7.4.5 对于刚性塑料,试验前后应按GB/T5137.2的规定测量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并对同一块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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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前后的可见光透射比进行比较。

7.4.6 对于刚性塑料,在耐湿试验后,应将试样在温度23℃±2℃、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放置

48h,再按照GB/T5137.1进行抗冲击性试验,抗冲击性试验应在温度20℃±5℃下进行。

8 耐燃烧试验

8.1 试验目的

确定安全玻璃材料在小火焰作用下的状态。

8.2 装置

按GB8410中的试验装置。

8.3 试样

尺寸:356mm ×70mm,或按GB8410要求的尺寸。
试验采用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上较平部位切取的试验片为试样。

8.4 试验程序

8.4.1 按GB8410的方法进行试验。

8.4.2 燃烧速度(V)按式(1)计算:

V=60×(L/T) ……………………(1)

  式中:

V ———燃烧速度,单位为毫米每分(mm/min);

L———燃烧距离,单位为毫米(mm);

T———燃烧距离L 所用的时间,单位为秒(s)。

8.4.3 试验结束后,根据表1中燃烧状态的描述记录燃烧结果。

表1 燃烧状态及结果

燃烧状态 燃烧结果

试样暴露在火焰中15s,熄灭火源试样仍未燃烧,或试样能燃烧,但
火焰在达到第一测量标线之前熄灭,无燃烧距离可计

结果记为A—0mm/min

从试验计时开始,火焰在60s内自行熄灭,且燃烧距离 不 大 于

50mm
结果记为B

从试验计时开始,火焰在两个测量标线之间熄灭,为自熄试样,且与

结果B燃烧状态的描述情况不同,应记录燃烧时间及燃烧距离,按
照式(1)计算燃烧速度

结果记为C—燃烧速度实测值(mm/min)

从试验计时开始,试样长时间缓慢燃烧,则可以在试验计时20min
时或者火焰燃烧达到第二标线时中止试验,记录燃烧时间及燃烧距

离,按照式(1)计算燃烧速度

结果记为D—燃烧速度实测值(mm/min)

如果试样在火焰引燃15s内已经燃烧并到达第一标线 结果记为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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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耐模拟气候试验

9.1 试验目的

确定至少一面为塑料的安全玻璃制品能否经受模拟气候条件下的曝晒。

9.2 装置

试验装置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采用符合GB/T16422.2—2014中方法A规定的长弧氙灯作为试验装置的辐照光源。配用适

当的修正滤光器,使其光谱特性接近自然光。

b) 供电装置或变压器的频率应为50Hz或60Hz。

c) 耐模拟气候试验装置应能控制和测量以下参数:

1) 辐照度;

2) 黑板温度;

3) 喷淋时间;

4) 试验进程及试验循环次数。

d) 这种装置采用不会污染试验用水的惰性材料制成。

e) 辐照度应在试样的表面测量,并按厂商推荐要求进行控制。

f) 应能测量或计算总紫外线辐照能量(J/m2),并作为试验曝晒的主要依据来考虑。

g) 试验装置应能保持连续光照和间断喷淋。

9.3 试样

尺寸:130mm ×40mm。除试验样品外应准备一片平行试样以作比对。
试验以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上较平部位切取的试验片作为试样。

9.4 试验程序

9.4.1 曝晒条件

9.4.1.1 每块试样应将实车安装时朝外的一面对着辐照光源。

9.4.1.2 试验过程中,应保证试样面对辐照光源的表面受到的总紫外辐照能量为500MJ/m2。

9.4.1.3 试验过程中,应保证试样面对辐照光源的表面受到的最低和最高的辐照强度与两者平均值的

差值不超过该平均值的±10%。

9.4.1.4 在循环干燥阶段,曝晒室内的温度应通过足够的循环空气加以控制,以保证一个恒定的黑板

温度。

9.4.1.5 在氙弧灯装置中黑板温度指示值应为70℃±3℃。黑板温度计应安装在试样架上,读数应选

择光辐照产生最热的值。

9.4.1.6 干燥阶段湿度应保持在50%±5%的范围内。

9.4.1.7 喷淋阶段所用的去离子水,其二氧化硅固体杂质含量应小于1μg/g,并且不能在试样上留下对

以后测量有影响的永久残余物或沉淀物。

9.4.1.8 水的pH值应控制在6.0~8.0之间,电导率应小于5μS/cm。

9.4.1.9 曝晒装置中用到的水在进入系统时应与环境水的温度相同。

9.4.1.10 应将足够的水以薄雾状形式均匀喷淋到试样表面,并使其表面立即湿润。水雾应直接喷淋到

试样朝向光源的那一面,不允许循环使用喷淋用水或将试样浸湿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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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1 试样应环绕光源中心旋转以保证均匀的辐照度,或采用其他可以保证均匀辐照度的照射方

式,试样架上应摆满试样或代用品,以保证温度的均匀分布,试样架上的试样背面应暴露在辐照室内环

境中,但是,来自室壁上的反射光不允许落到试样的背面。如有必要,在不影响试样表面的空气自由循

环的情况下,试样可以安置背衬以挡住这种反射光。

9.4.1.12 应定期用洗涤剂和清水洗氙灯滤光片,并根据氙灯使用寿命定期更换氙灯。

9.4.2 曝晒过程

9.4.2.1 刚性塑料应在23℃±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放置48h后进行试验。除刚性塑料

外,其他类型玻璃材料应将试样保存在第4章规定的条件下4h后进行试验。

9.4.2.2 按照GB/T5137.2规定的方法测量曝晒前每块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

9.4.2.3 将试样放入曝晒装置中,在2h循环周期内单纯光照102min和喷淋光照18min。

9.4.2.4 上述试验结束后,应清洗试样,或按其生产厂商建议的方法除去试样表面的残留物。清洗完成

后,在白色背景下与对比试样同时观察,并记录试验后试样中产生的气泡、分解、变色、浑浊和脱胶等其

他缺陷。

9.4.2.5 按照GB/T5137.2规定的方法测量曝晒后每块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并对同一块试样在辐照

前后的可见光透射比进行比较。

9.4.2.6 刚性塑料应选取试验后的1块试验片,按照GB/T5137.1规定的方法进行划格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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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A.1。

表 A.1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917:2016章条编号

1 1

2 2

3 3

4 4

— 5

5.1 6.1

5.2 6.2

5.3 6.3

5.4.1 —

5.4.2,5.4.3 6.4

5.4.4,5.4.5 6.5

5.4.6 —

6.1 7.1

6.2 —

6.3,6.4.2,6.4.3 7.2

6.4.1 —

6.4.4,6.4.5 7.3

7.1 8.1

7.2 —

7.3,7.4.2 8.2

7.4.1 —

7.4.3,7.4.4,7.4.5 8.3

7.4.6 —

8.1 9.1

8.2 —

8.3 —

8.4 —

— 9.2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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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917:2016章条编号

— 9.4

— 9.5

9.1 10.1

9.2 10.2

9.3 10.3

9.4.1.1,9.4.2.2 10.4.1

9.4.1.2 —

9.4.1.3 10.4.2

9.4.1.4,9.4.1.5 10.4.4

9.4.1.6 10.4.5

9.4.1.7 10.4.6

9.4.1.8 10.4.7

9.4.1.9 10.4.8

9.4.1.10 10.4.9

9.4.1.11 10.4.10

9.4.1.12 10.4.3

9.4.2.1 —

9.4.2.3 10.4.11

9.4.2.4,9.4.2.5 10.5,10.6

9.4.2.6 —

— 10.7

附录A —

附录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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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部分与ISO3917: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 本部分与ISO3917: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

整,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具体调整如下: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5137.1代替ISO3537

(见7.4.6、9.4.2.6);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5137.2代替ISO3538

(见5.4.2、7.4.5、9.4.2.2、9.4.2.5);
———增加引用了GB8410(见第8章);
———增加引用了GB9656(见5.3);
———用 等 同 采 用 国 际 标 准 ISO 4892-2:2006 的

GB/T16422.2—2014代替ISO4892-2:2013(见9.2);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 QC/T1119代替ISO3536

(见第3章)

 适应我国技术条件

3  本部分用QC/T1119代替了ISO3536  便于标准使用者使用中文术语

5.2.1  本部分删除了等效光源的规定
 统一规定仪器可以提高试验结果的一

致性

5.2.2
 写明电源是能够为弧光灯(5.2.1)提供最小值为1100V
的启动峰压和500V±50V的工作电压的交流电源。ISO
3917中仅写出合适的功率

 规定更具体以便实施

5.3,6.3,

7.3,8.3,9.3
 规定更具体的试样切裁方式

 统一试样的试验规格,减少切裁位置和

方式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5.4
 增加了试验前试样放置的要求,以及将结果表达中有关

试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对于变色或调光玻璃

进行更详细的规定

 使试样在规定条件下放置及试验,有利

于试验结果的准确。删除结果表达,因其

内容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以免造成

歧义。同时针对变色或调光玻璃,考虑其

实际应用情况下的不同状态,详细规定测

定最低及最高透射比的变化

6.2  增加耐热试验的装置要求
 将试验程序中对装置的要求提炼出来,

统一规定

6.4

 增加了试验前试样放置的要求,以及将结果表达中有关

试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规定如果沸水温度不

在规定要求范围内,则将试样置于高温烘箱或高温炉中

试验

 使试样在规定条件下放置及试验,有利于

试验结果的准确。删除结果表达,因其内容

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以免造成歧义。

规定特定情况将试样置于高温烘箱或高

温炉中,避免热水温度无法达到要求而对

试验结果造成偏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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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7.2  增加耐湿试验的装置要求
 将试验程序中对装置的要求提炼出来,

统一规定

7.4
 增加了试验前试样放置的要求,以及将结果表达中有关

试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增加刚性塑料的试验

过程

 使试样在规定条件下放置及试验,有利

于试验结果的准确。删除结果表达,因其

内容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以免造成

歧义。增加了适用于刚性塑料的试验过

程,以便更好地评价其性能

8.2  规定了耐燃烧试验的装置

 GB8410为强制标准,该标准中未采用

ISO3917中的试验装置,因此本部分与强

制标准保持一致,将装置明确为GB8410
的装置,同时保持标准结构统一

8.4
 采用GB8410的方法进行试验。将结果表达中有关试

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

 GB8410中未采用ISO3917中规定的

新方法,为与强制标准保持一致,本部分

采用GB8410中规定的方法,而不采用

ISO3917中的方法,以便实施

9.2
 采用GB/T16422.2—2014中方法 A规定的长弧氙灯

作为试验装置的辐照光源。ISO3917:2016中采用的是

ISO4892-2:2013中的相应辐照光源

 两个标准中对辐照光源的要求相同,本
部分引用相应国标,以便实施

9.3
 规定了试样大小为130mm×40mm。除试验样品外应

准备一片平行试样以作比对

 详细规定试样尺寸,方便试验进行。并

规定需准备平行试样以满足试验要求

9.4
 添加刚性塑料的试验方法,取消耐磨性的要求。将结果

表达中有关试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

 该方法已修改为以刚性塑料为主要试

验对象,刚性塑料在试验后应进行划格试

验而非耐磨性试验

9.4.1
 规定了试验过程中,应保证试样面对辐照光源的表面受

到的总紫外辐照能量为500MJ/m2
 以总辐照度来限定曝晒时间,更严谨

9.4.1
 本部分要求二氧化硅固体杂质含量应小于1μg/g。

ISO3917:2016为1mg/g

 与 GB/T5137.3—2002保持一致。二

氧化硅在水中的溶解度小于1mg/g

—  删除了ISO3917:2016中的第5章

 由产品标准规定不同的汽车安全玻璃

材料应进行的试验,不在试验方法标准中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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